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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从严治党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管党治党等方面的深刻战略思维，为各级党组织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高校要不断加

强和完善基层党组织党内监督工作，更好地发挥党内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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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党领导下
的人才培养专门机构，高校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既是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障，更是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前提。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是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 

一、基层组织与高校基层组织 
根据党章第五章第三十条的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

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
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
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
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
会由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
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提出委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
意见。 

从党的组织构成体系来讲，党的组织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
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次。基层党组织主要是指企业、学校等基层
党组织。具体到高校而言，高校基层党组织有三个层面：作为高
校整体是一个基层委员会，具体到各学院也会根据党员人数成立
基层委员会或者党总支，再往下细分为各个支部，这几个层级都
属于高校基层党组织。 

二、高校基层党组织与党内监督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基层组织的党内监督主要分为党组织监督和党员监督两个层面，
党组织监督有三个方面：一是监督组织生活和党员权利义务的保
障，二是监督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批评意见是否得到传达，三是监
督党的纪律执行情况。而党员监督有四个方面，一是对领导干部
进行民主监督，二是在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在领导
干部评议过程中敢于较真，四是同腐败现象坚决斗争。 

《监督条例》规定了党内监督的内容和范围，高校基层党组
织的党内监督内容包含一般党组织的党内监督范围，主要是党章
党规、党的纪律、党员权利、人事任用和廉洁自律等。具体到高
校而言，党内监督还应包括学术腐败、师风师德等事项。 

三、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内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党内监督制度有待进一步明晰 
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性，

也规定了党内监督的内容，但是就党内监督的具体操作细则和在
实践层面上的权责问题没有作详细规定。在实践中缺少工作原则
和议事规则，往往会造成党内监督形成一种想监督不知道如何监
督的局面，以至于党员不知道如何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这种不
明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党内监督程序不明晰，即党员在
监督过程中如何反映问题，将问题反映给谁缺乏明确规定。二是
监督内容不明晰，虽然中央的《监督条例》讲到党内监督的部分
内容，但就具体的监督事项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比如反对派别
活动和小集团活动，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该如何界定等。三是
监督后续程序不明晰。条例虽然要求和号召党员同志勇于监督和
反馈问题，但是条例并没有规定事后追责的程序，也缺乏对监督
人相应的保护程序，这直接影响到党员开展党内监督的积极性。
四是党内监督机构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高校，一般校级党委会设
纪律检查委员会，而院级党委很多时候是没有设立的，同时纪委

和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存在一定困难。在实际工作中，同级纪委负
责人因为其党内职务排序不及同级党委负责人，因此发挥监督作
用时会有所顾忌。 

（二）党内监督与党政权力的关系须厘清 
在党内，全体党员只应有岗位分工的区别，而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在过去，尤其是在革命时期，党员之间都互相称呼同志。
同志这种称呼是共同志向的表达，也体现了身份平等性。而事实
上，在如今党政体系下，党内职务通过与行政职务挂钩也出现了
层级之分。通过《党章》可以看出，党的组织体系应为中央组织、
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但每个层级的党组织因为所对应行政单位
因为有层级区分，而造成相应的党组织事实上也有级别之分。以
高校为例，国内高校有部分享受副部级的行政待遇，其相应的党
委事实上也拥有副部级的权力。高校和各级行政机关的党委都有
相应行政单位的级别，而其党委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也与行政领
导干部一致，在实际权力上有时候甚至更大。 

党员之间的平等性与党员行政权力高低之分事实上是存在
矛盾的。党内监督所强调的更多地是对党内领导干部的监督，包
括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是否腐败等问题要敢于较真和斗争，但党
内领导干部所掌握的实际权力是会让普通党员有所忌惮的。在高
校，除党支部之外，校级党委和院级党委负有整个学校和学院的
领导责任，还有可能会分管人事、科研等直接业务。相应的权力
就会带来相应的资源，再加上党内监督的具体细则本身就不是很
明晰，党内监督很难有监督的空间。 

（三）监督主体意识不足 
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了党员的监督主体地

位，但在现实中仍存在着监督主体意识不足的情况，这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督主体不敢监督。从现实情况来说，很
多党员同志害怕领导干部对自己的监督反馈行为进行报复。而从
文化传统来看，在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官本位
心理，对监督领导干部本身就存在着畏惧的心理。再加上本身因
为党政机关里存在的“一把手负责制”对普通党员形成一种高压
态势，党员在行使自己监督权的过程中更会畏首畏尾。二是监督
主体的监督意愿不强。除了上面提到的畏惧心理会导致监督意愿
不强，还会因为情感因素，不想得罪人的思想导致个人不愿意去
监督。一些党员同志自身的修养还不够，导致思想上落后，意识
上淡薄，难以意识到党内监督的作用和功能。甚至为了明哲保身，
认为监不监督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不愿去监督。三是监
主体督能力不足。党内很多党员对党章党规党纪并不熟悉，缺乏
主动学习的意识，对党内监督的有关条例也没有进行过研究，更
加不了解作为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所在，因此对党内监督的监督内
容、监督形式都不甚了解，因此也谈不上去开展党内监督。这就
造成了监督主体能力不足。 

四、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内监督的对策 
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内监督，重在校正党内权力授予与监

督关系，发挥党自身监督机制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强化党内监
督成效，根本上在于改变权力授受关系弱化不清的现象，明确监
督权责关系，强化监督责任观念，理顺由此形成的监督体制机制。
在此基础上，完善监督程序与监督体系建设，展开监督文化建设，
以党内监督为抓手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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